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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郊社之礼”看儒耶分歧

李存山

西方天主教初传中国，利玛窦奉行“补儒易佛”的策略。所谓“补儒”，就是要把儒学基督教化(本文

所谓“基督教”包括天主教以及后来分化出的“新教”)；所谓“易佛”，就是要排斥中国本土的佛、道等宗

教。这一过程因天主教内部的“礼仪之争”而中断，遂给中西文化交流铸成历史的遗憾。“礼仪之争”不

仅发生在天主教的不同传教会(耶稣会与多明我会、方济各会)之间，而且发生在利玛窦所在的耶稣会内

部(利玛窦与龙华民之间)；更可注意者，它在利玛窦本人的传教著作中也潜存着。“礼仪之争”实质上反

映了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分歧，这种分歧之所以演变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止，是因为

天主教皇于1704年和1715年发布两道禁令，使之成为西方教权与中国皇权之争。本文无意总结这段

历史，而只是简述利玛窦传教著作中在“郊社之礼”这个问题上反映的儒耶分歧。这一分歧不仅关乎中

西文化不同的“上帝”信仰，而且关乎中西文化看待自然的不同态度。

利玛窦在《天主实义》中说：

吾天主，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。《中庸》引孔子日：“郊社之札，以事上帝也。”朱注曰：“不言后土

者，省文也。”窃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为二，何独省文乎?《周颂》日：“执竞武王，无竞维烈，不显成

康，上帝是皇。”又日：“于皇来牟，将受厥明，明昭上帝。”《商颂》日：“圣敬日跻，昭假迟迟，上帝是

祗。”《雅》云：“维此文王，小心翼翼，昭事上帝。”《易》日：“帝出乎震。”夫帝也者，非天之谓。苍天者

抱八方，何能出于一乎?⋯⋯历观古书，而知上帝与天主，特异以名也。(朱雏铮主编：《利玛窦中文

著译集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，第2l页)

利玛窦之“补儒”，最关键的就是要在儒学中补充天主教的“上帝”信仰。他从儒家的古经书即《诗》、

《书》、《易》中找到了“上帝”信仰的根据，因此，他说：“吾天主，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也。⋯⋯上帝与天主，

特异以名也。⋯‘天主”，按利玛窦的解释，意谓“天之主宰”。如他所说：“人谁不仰目观天?观天之际，谁

不默自叹日‘斯其中必有主之者’哉?夫即天主，吾西国所称‘陡斯’是也。”(朱维铮主编：《利玛窦中文著

译集》，第9页)“陡斯”即拉丁文Deus(神)的音译。“斯其中必有主之者”。意谓“天主”是主宰“天”以及

天下万物者。这里已经蕴含了“天主”与“天”的区别。利玛窦说，“上帝与天主，特异以名也。”据此，“陡

斯”既可译为“天主”，也可译为“上帝”。他又强调：“夫(上)帝也者，非天之谓。苍天者抱八方，何能出于

一乎?”在天主教的教义中，“天主”或“上帝”是惟一的信仰。“苍天”既然“抱八方”，不能出于“一”，那么

“苍天”就不是信仰的对象。“夫(上)帝也者，非天之谓”，“上帝”是主宰“天”而不就是“天”。

然而，无论是在儒家的古经书中，还是在春秋以后的儒家著作中，抑或是在中国传统的民间宗教中，

“上帝”或“天帝”就是“天”。这是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在“上帝”信仰上的一个根本分歧。因

为利玛窦认为“陡斯”既可译为“天主”，也可译为“上帝”，这就引发了“礼仪之争”中的“译名之争”。其正

方即利玛窦所说，而反方即认为中国传统的“上帝”包含着对“天”的自然崇拜，因此，“陡斯”不能译为“上

帝”，中国的教堂里也不能挂“敬天”的大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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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庸》引孔子日：“郊社之礼，所以事上帝也。”朱熹《中庸章句》注云：“郊，祭天；社，祭地。不言后土

者，省文也。”之所以说是“省文”，因为郊祭之礼是祭天或上帝，而社祭之礼是祭地或后土，故此句的全文

应该是“郊社之礼，所以事上帝、后土也”。利玛窦批评朱注：“窃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为二，何独省文

乎?”这就是说，人所要敬事祈祷的对象只能是惟一的神，所以只言“事上帝”就已经语义全足，而不应该

有所谓“省文”。如果把“后土”加上，那就是“异端”的自然崇拜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利玛窦在此隐去了朱

熹对“郊”、“社”的解释。如果利玛窦确实认为此处只言“事上帝”就已经语义全足，那么其中的“社”字即

无着落，而利玛窦又不可能对“社”提出另一种解释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当利玛窦说儒家古经书中的“上帝”

与西方的“天主”只是称谓不同时，其内心恐怕并非全无芥蒂。他之所以如此说，是出于传教的策略。

需要利玛窦严加辩正的是：“夫帝也者，非天之谓。”在这里，程朱理学对“天”的解释构成对利玛窦传

教的障碍。这种障碍由《天主实义》中所设的“中士”(中国士人)说出：“古书多以天为尊，是以朱注解帝

为天，解天惟理也。程子更加详，日以形体谓天，以主宰谓帝，以性情谓乾，故云奉敬天地。不识如何?”

(朱雏铮主编：《利玛窦中文著译集》，第21 22页)程朱理学的晟基本、最核心的思想就是“天者理也”

(程颢曾说：“吾学虽有所授受，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。”《程氏遗书》卷十五)。虽然程朱把“天理”

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，但他们又把“天”之多名和多义容纳在“天理”概念中，故程颐在回答“天之上帝

之说如何”时说：“以形体言之谓之天，以主宰言之谓之帝，以功用言之谓之鬼神，以妙用言之谓之神，以

性情言之谓之乾。”(《程氏遗书》卷二十二上)中国哲学的复杂性，其概念范畴的多义性，以及中国哲学与

宗教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张力。突出地表现在这里。而这正是西方的基督教文化所不能允许的，尤

其是，“上帝”怎么能和有形体的“天”混而言之呢?故而，利玛窦力辩之：

上帝之称甚明，不容解，况妄解之哉?苍苍有形之天，有九重之析分，乌得为一尊也。上帝索之

无形，又何以形之谓乎?⋯⋯况鬼神未尝有形，何独其最尊之神为有形哉?此非特未知论人道，亦

不识天文及各类之性理矣。(朱维铮主编：《利玛窦中文著译集》，第22页)

站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立场上看，程朱对“天之上帝”的解释就是“妄解”。“苍苍有形之天”或“九重之

天”，只能是天文学中的天，它和地一样都是“上帝”所创造(《旧约全书·创世记》云：“起初，神刨造天

地”)，而“上帝”则是处在天地之外的另一个世界。但站在中国儒家文化的立场上说，程朱对“天之上帝”

的解释就是“性理”之正解，因为在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中，我们只有一个有机的“连续体”的世界(不是“两

层存有”，亦不是佛教的“一心开--I']”)，即便是“道通天地有形外”(程颢诗句)，此“道”或“太极”或“上

帝”也是在这惟一的世界之中(所谓“天大无外”，张横渠云“物与虚相资”，即有形与无形可以相互转化，

中国之“道”或“太极”或“上帝”可谓“既超越又内在”，或既超越又与“人间世界”相连续)。《中庸》云：“道

不远人。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。”“道”就在人的这个世界之中，如果它在“彼岸”的另一个世界，

那就“不可以为道”。

利玛窦接着上面的话又说：

上天既未可为尊，况于下地乃众足所践踏，污秽所归寓，安有可尊之势?要惟此一天主，化生天

地万物，以存养人民。宇宙之间，无一物非所以育吾人者。吾宜感其天地万物之恩主，加诚奉敬之，

可耳。可舍此大本大原之主，而反奉其役事吾者哉!(朱维铮主编：《利玛窦中文著译集》，第22页)

“上天”在中国文化中犹如言“上帝”，但利玛窦对此要严加分别，基督徒所尊奉的只能是“上帝”，而不能

是“上天”。如果“上天”不可尊奉，那么“下地”乃是“众足所践踏，污秽所归寓”，就更无“可尊之势”了。

这里，利玛窦说出了中西文化在自然观上的一个重大分歧。中国文化对天地的本原虽然有各种不同的

见解(如宋明理学有理本论和气本论的不同)，但都持有机的自然观，人与万物是天地所生(《周易·彖

传》云“天地感而万物化生”；《系辞传》云“天地纲缢，万物化醇；男女构精，万物化生”)，天地就是人与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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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的父母(《庄子·大宗师》云“阴阳于人，不翅于父母”；道教早期经典《太平经》云“天者名生称父，地者

名养称母”；张横渠在《西铭》中也说“乾称父，坤称母⋯⋯民吾同胞，物吾与也”)。因此，人对“上天”与

“下地”都是敬重的(此所以“郊社之礼，所以事上帝也”，“不言后土者，省文也”)，而且人对万物也是友善

的(“物吾与也”即谓万物是我的朋友，孟子说“亲亲而仁民，仁民而爱物”)。

按照基督教的“创世”说，“神创造天地。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⋯⋯神说，要有光，就有了光。神

看光是好的，就把光暗分开了。”如果没有神所创造的“光”，那么天与地都是“混沌”“黑暗”．所以“上天”

与“下地”都不可尊奉。《仓4世记》又说，神在创造了各种植物和动物之后，“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乃是

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。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，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

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⋯⋯”这就是说，在神所创造的这个世界中，只有人是高贵的，

海、陆、空中的万物都是被人所治理，为人所服务(这种思想在文艺复兴以后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)。

因此，利玛窦说：“要惟此一天主，化生天地万物，以存养人民。宇宙之间，无一物非所以育吾人者。”

有意思的是，利玛窦为了传教的方便，他把基督教的“创世”说也“中国化”了，即他把神“创造”天地

万物，说成是“化生”天地万物。“化生”是中国气论哲学的词汇，《管子·内业》篇云：“一物能化谓之神

⋯⋯化不易气⋯⋯”这里的“一物能化”即一气能化(《管子·心术下》所谓“一气能变日精”是对“一物能

化谓之神”的解释)。《苟子·正名》篇云：“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，谓之化。⋯‘化不易气”就是“状变而实

无别”，由“一气”而化生万物，就是“实无别而为异者”。《易传》云“天地感而万物化生”，就是天地之气相

感而化生万物。因此，“化生”意谓一种“连续的”能产生新物的变化。基督教的“创世”说，则意谓神与其

创造的天地万物是相互隔绝、断裂的两个世界；而利玛窦说，天主“化生”天地万物，这就不是“补儒”，而

是反被儒所“化”了。

利玛窦说，我们应该感谢、敬奉的只能是创造了天地万物的“恩主”即上帝，怎么能侈“舍此大本大原

之主”，而去敬奉“役事”我们的天地呢!依此说，郊祭之礼与社祭之礼都不应该有。而按照中国传统的

礼制，只有“天子”才能祭天。因此，无论是按照西方的基督教教义，还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礼制，中国的基

督徒至今也不能举行“郊社之礼”来“事上帝”。《中庸》又云：“宗庙之礼，所以祀乎其先也。”这是中国的

祭祖之礼。儒家“宗师仲尼”，因此又有祭拜孔子之札。“礼仪之争”就是因祭天、祭祖和祭孔而起，这种

争论是必然发生的。如果一方强行禁令，两方都不采取“和而不同”的态度，那么其结局必然是中断交

往，两败俱伤。

在走过了一大段历史的曲折之后，现在中国与西方都面临着共同的生态问题。我认为，要解决生态

问题，需要中西文化的互补。从传统文化上说，中国的有机自然观或“天人合一”观念似可为环境保护提

供更多的文化资源，而现在西方文化中也有了“大地伦理学”、“环境伦理学”等等。但只靠传统的“天人

合一”和环境方面的“伦理学”，并不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。对于中国来说，如果没有科学技术的发展和

生产力的提高，没有计划生育，那么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是必然的，这是被中国两千年来的历史所证

明了的。对于整个世界来说，我们不仅需要有“天人合一”的文化资源，需要有“大地伦理学”、“环境伦理

学”等等，还需要有环境科学和环境工程技术。只有这些必要的因素整合起来，而且只有在人与人之间

的“战争”逐渐缓和、平息下来以后，才能形成解决生态问题的充足条件，人类才能共同谋求与自然界之

间的“和平”。因此，若要解央生态问题，世界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和平共处是必需的，中西文化或东西文

化的对话、交流与互补是必需的。

(作者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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